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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行政區       DCMP 254/2018 

區域法院 
 

DCMP 2018 年  第 254 宗 
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宜高物業管理有限公司 

及 

答辯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鴻珠 

（答辯代表人林哲民） 
 

區域法院 

司法常務官    

及登記處主任:  

香港灣仔港灣道12號

灣仔政府大樓區域法院

Tel：2845 5696  Fax：2824-1641 
有關 DCMP 254/2018一案的是非問題, 也在 2023年 1月 30日的去信包括附件共 3頁中已

清楚無疑，也在 www.ycec.sg/DCMP254/230130.pdf or ycec.net 清楚可見！ 
    本人也在如上去信中清楚吿知：本被告授權人於 2018年 2月 6日已在貴登記處存檔了共
19 頁的答辯及反訴申請書包括另一 4 頁誓章, 且也於當天向申請人代表鍾沛林律師行派送, 
但鍾沛林律師行並無在 28 天時限內發出抗辯通知書, 本被告授權人已有權根據 Cap 336H 
O.19(8A) 登入判決!  

就因過去的 3年不常規通關回港難, 但本被告授權人現已回港，也在附件 1 可見, 本
人已於 2023.5.08日向貴登記處 6 號窗呈交了一份誓章, 及要求以附件 2的表格 39登入
判決已無可厚非!   

但貴登記處 6 號窗小姐處理不當, 也就不立即交由貴登記處主任蓋印！ 
也因此，本人就又要去電 2582-4273 找貴登記處主任鄭小姐，但貴鄭小姐也告知要找

負責同事來電 6147-7033 本手機號通知本人前往领取如上登入判決有蓋印的表格 39!  
但就因貴鄭小姐告知已在 DCMP 254/2018看到如上本存檔的附件 1-2 文本, 因此要找負

責同事來電但全無，本人又要再去電貴登記處主任鄭小姐，本人也告知根據附件 2 的表格
39 登入判決已無可厚非, 且也告知這更是任何法院均要遵守最基本的司法公正程序不得有
違, 如起訴人有異義也可在時限內提出傳票反對就如此簡單！ 

也因此，本人又要馬上去信, 也敬請馬上來電 6147-7033 本手機號通知本人前往领
取如上登入判決有蓋印的表格 39! 
且因責任重大不得再拖延,以免區域法院面孔及全港法制基础一敗塗地遺臭萬年！ 

謹此, 本信包括附件共 8頁,也在 www.ycec.sg/DCMP254/230509.pdf or ycec.net均可下載! 
 

2023 年 5 月 09 日 

DCMP 254/2018 被告人 
13 字樓 C-4 業主或授權人     

林哲民  
 

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
lzm@ycec.sg 28241641 5/09/2023 17:23:59 PM 9:24 8 
lzm@ycec.sg 28241641 5/09/2023 17:46:01 PM 9:46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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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表格 39                  DCMP 254/2018 
在就經算定的索求款項而提出的訴訟中因欠缼行動而作出的判決 

(第 13 號命令第 1條規則；第 19 號命令第 2條規則；第 42 號命令第 1條規則；) 

 

香港特別行政區        
 

區域法院 

 
 

DCMP 2018 年  第 254 宗 
 

 
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宜高物業管理有限公司 
 

 

及 

 

 

 答辯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鸿珠  
 

 

   2023 年 1 月   日   
 

   由於本案申請人的代表鍾沛林律師行於 2018 年 2 月 6 日收取了本被告授權人共

19 頁的答辯及反訴申請書另 4 頁誓章後並無在 28 天時限內發出抗辯通知書！ 

  就因答辯及反訴申請書第 13 段清楚列明原告宜高物業管理申請人的務必賠償$100

萬港幣，以及在第 12 段也清楚列明務必要支付最少$5 萬港幣訴訟費，也即務必賠償總

共為$105 萬港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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